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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环评制度之比较：

立法框架、行政执行和司法实践

金自宁

摘　要：环评被公认为环境风险规制的有效工具之一。对比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两地环评立法框架，可发

现台湾地区有多项内容规范较为细密，但整体而言两地异中有同；环评审批实证数据显示两地环评文件审批通

过率均居高不下，同样面临实质性公众参与不足等挑战；环评诉讼案例的对比则揭示了大陆较早地解决了台湾

地区长期争论不休的环评审批可诉性和当地居民之原告资格问题，但针对涉及高度专业性判断之环评如何进行

司法审查，台湾法官表现得远较大陆法官积极和能动，同时在台湾热烈讨论中的环评否决制存废问题在大陆并

未引起相应关注。整体而言，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彼此参照互相借鉴有利于促进环评制度功能的发挥，并使环

评更具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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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一）研究缘起
一般认为，环评 （ＥＩＡ，中国大陆称之为环境影响评价，台湾地区称之为环境影响评估，以下简称

环评）指在相关决定做出之前，预测、分析、评估拟议行动的环境影响，并提出预防或减轻不利环境影
响的对策和措施①。相应地，环评制度的基本功能被定位为：通过法律保障拟议行动可能的环境影响在
相关决定做出之前得到揭示、知悉和考虑，以此防范和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１］（Ｐ４１３）。由此，环评被
公认为环境风险规制的有效工具之一，环评法也被视为风险行政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大陆引入环评制度，也是因为认识到了在环境保护领域 “事先预防重于事后补救”的重要

性。１９７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试行）》通过，在中国大陆首次确立了建设项目环评报
告书制度，即 “在进行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中，必须提出对环境影响的报告书，经环境保护部门和
其他有关部门审查批准后才能进行设计”（第６条）。１９８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正式颁
行，确认了建设项目环评制度，并规定 “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计划部门方可批准建设项目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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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书”（第１３条）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以下简称 《环评法》）于２００２年颁布，

２００３年９月１日开始实施，其中第１条明确了确立强制性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立法目的：“为了实施

可持续发展战略，预防因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

发展，制定本法。”该法已于２０１６年７月进行了首次修订。
在台湾地区，１９７９年 “行政院”科技发展方案即规定由卫生署 （下设环境保护局，为１９８７年

“环境保护署”的前身）主办有关单位会办建立环境影响评估制度。１９８３年１０月 “行政院”决议

“今后官方重大经建计划、开发观光资源计划及民间兴建可能污染环境的大型工厂时，均应事先做好

环评，再报请核准办理”。１９８５年１０月，“行政院”核定 《加强推动环境影响评估方案》施行。１９９１
年４月，“行政院”核定《加强推动环境影响评估后续方案》施行，并于１９９２年修订。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３０
日 《环境影响评估法》（以下简称台湾 《环评法》）正式公布，明确立法目的为 “预防及减轻开发行为

对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规定了各种开发行为对环境有潜在不良影响的，在规划阶段应同时考虑环

境因素，实施环评，不合规定的不得开发，以达到永续发展的目标。该法在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２年５月和

１２月及２００３年１月先后进行了４次修订。
当前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对彼此环评制度，特别是相关实施状况，所知甚少。事实上，不仅中国

大陆已有的环评制度比较研究大多聚焦于对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地区经验的介绍，国外已有的比

较环评制度研究也更多关注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地区之间的比较，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只有少部

分关注［２］。有鉴于此，本项研究选择聚焦于环评相关立法及其实施情况，比较评析中国大陆和台湾地

区环评立法框架、行政执行和司法实践，以期在比较中增进对两地环评制度异同之认识，并以此为基

础探讨相互借鉴之可能。
（二）比较标准与资料来源
国际上已有的环评制度比较研究成果，多由环境科学和环境管理相关领域研究人员贡献。其中已

经提出了一些相对成熟的比较标准，比如 Ｆｕｌｌｅｒ等对环评制度安排和支撑措施的区分［３］（Ｐ３５－７０），

Ｗｏｏｄ等对环评立法、环评管理和环评过程等项下各种可比较因素所作清单式列举［４］以及Ｂｅｅｖｅｒｓ等

结合政治、经济背景条件对比较项目清单的修正与发展［３］等。本文参考了这些已有研究，同时考虑到

本文的研究目的，设计比较标准如下：（１）立法框架方面，不对环评法内容进行巨细无遗的全景式介

绍，而选择勾勒制度轮廓，并结合台湾法学者对环评法的解说，逐项比较两地实证法之异同；（２）行

政执行部分，选择聚焦于环保部门对环评的审批，对比两地的环评审批相关实证数据；（３）司法经验

部分，聚焦于环评诉讼判例，特别选择两起在台湾当地引发热议的相关诉讼，针对其法律争点，逐一

比较大陆与台湾司法实务界的不同立场并分析其背后的法理支撑。
本文所采用数据资料②，主要来源于中国大陆和台湾两地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包括环评技

术导则、操作指南在内的其他规范性文件；法学专著、法学论文和项目研究报告等学术文献；政府公

报、公文、年鉴和政府官网等官方信息来源；相关新闻报道以及北大法宝、中国裁判文书网、台湾

“立法院”法律数据库、台湾 “司法院”裁判书数据库、法源法律网等。

二、环评立法框架之对比

刘宗德教授在 《台湾环境影响评估制度之现状与发展》［５］一文中，从如下七个方面描述了台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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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条在２０１４年被修订为“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不得开工建设”。

其中台湾部分主要为本人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访问研究期间收集所得，感谢台湾“中央研究院”对“大陆学人来台短期访问”项目的支

持；北京大学在读硕士生刘星辰、刘力豪协助收集了大陆部分数据。特此致谢！



区环评制度轮廓：（１）应实施环评的对象及范围。包括了开发行为和政府政策；（２）环评审查与开发
许可分离。指环评审查程序虽包裹于开发许可程序中，但实质上与开发许可为不同机关主管的二独立
之行政程序；（３）二阶段之环评程序。其中一阶较为简略而二阶较为严密，但 “二者将由环评审查委
员会为实体审查，仅因开发案件对环境影响程序而有简繁程序之分”；（４）环评程序之民众参与。一
阶环评中，公众得否参与，《环评法》并无规定，二阶环评才有实质性公众参与要求；（５）环评审查
结论之作成。审查结论应包括 “综合评述”，分为：通过、有条件通过、应进行二阶环评、不应开发、
其他等５类；（６）环评结论之监督执行。“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定期追踪、环评主管机关监督其执行情
形”；（７）环评审查通过后原申请内容的变更，需重新核准。
其中，第１项实施环评的对象，大陆包括了规划与建设项目两类①，与台湾相比范围较窄。就共

性而言，大陆和台湾均对建设项目开发活动有强制的环评要求。
第２项环评程序与开发许可程序的分离，两地相同。如深入具体操作流程，可发现在大陆环评程

序与开发许可程序分离得更彻底：在大陆，环评文件由开发单位负责制作，并且由开发单位直接向环
保机关申报，无需像台湾一样由开发许可机关转送；大陆环评审查全程由环保机关主持，程序上也并
无台湾 《环评法》所规定由开发许可机关主持的现场勘察、公听会等步骤。
第３项看起来两地有明显不同。台湾的环评程序分为二阶段，所有的开发项目均须先经过第一阶

段程序，根据开发行为是否 “有重大环境影响之虞”来确定是否需要进入第二阶段环评。而大陆的环
评程序并无此区分。但是，台湾两阶段环评程序中的第一阶段，功能在于筛选［６］，即筛选何种开发行
为应进行内容较为详尽、程序相对完备、同时耗时较长且花费较高的环评。在大陆，发挥相同功能的
机制，是建设项目环评的分类制度。《环评法》授权国家中央环保部门制定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分类
管理名录》（以下简称分类名录），将项目分为三类，环境影响较小的，实施环境影响登记表制度，内
容和程序要求最为简略；可能造成重大环境影响的，实施程序及内容最为详尽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书
制度；可能造成轻度影响的，实施繁简程度居中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制度。这也就意味着，大陆环评程
序繁简分流之筛选标准在实质上与台湾 “有重大环境影响之虞”也是类似的。
第４项公众参与，台湾实质性公众参与只存在于二阶段环评，类似地，大陆环评中公众参与的实

质性要求，如对公众意见采纳与否作出说明的要求，也只存在于环境影响报告书类的项目环评中。在
这里，有重大区别的，是公众参与的具体规定：在台湾的二阶环评程序中，公众可以通过开发单位的
公开说明会、环评审查机关的公开说明会、开发许可机关的现场勘察及公听会等环节全过程参与环评
过程。但在大陆，环评法只规定建设单位 “应当在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前，举行论证会、听
证会，或者采取其他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２１条）②。相较而言，大陆公众参与
立法明显失于粗疏。
第５项环评审查结论。在大陆实务中，有同意、不予审批、退回或暂缓等不同处理。其中的 “同

意”，实务上绝大多数是包含各类减轻环境影响之环保措施要求，与台湾的 “有条件通过”，名不同而
实相似。
第６项环评审查结论的监督执行，中国大陆亦和台湾一样，由环评机关负责；与台湾的差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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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新环保法已经增加了政策环评，但２０１６年新环评法未及时吸纳此内容。

关于环评审批阶段的公众参与，２００６年《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增加了非强制性的裁量条款：“对公众意见较大的建设项
目，可以采取调查公众意见、咨询专家意见、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再次公开征求公众意见”（第１３条第３款）。２０１５年颁行的《环境保
护公众参与办法》对环保机关征求意见之前应公开的信息（第５条）、基本情况说明（第６条）、召开座谈会、论证会的提前公告及参与者（第７
条）等做出了较为具体规定，但作为概括性规定的第４条仍属裁量性条款，即环保机关“可以”通过征求意见召开座谈会等方式来引入公众参
与。



二，一是在大陆环评文件未经批准 （含未报批和未通过审批）即开工建设的，环评机关可以直接责令
停止建设，而无需 “转请”开发许可机关 （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命企业停止开发。二是在大陆环评文
件的落实情况，由环评审批机关负责跟踪，而并非像台湾那样由 “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定期追踪”。
第７项，变更需重新报送审批，两地均有类似要求，但大陆环评法只规定在建设项目有 “重大变

动”时，需 “重新报批”环评文件 （第２４条），台湾则规定所有环评申请书内容的变更都需要 “重新
审核”，并在此前提下细分了需要重作环评、只需提交差异分析报告和提交变更内容对照表三种不同
的变更 （台湾环评法施行细则３７、３８条）。两相比较，大陆规定较为笼统。
综上，以前述７项内容分别对比大陆和台湾的环评制度轮廓，可发现台湾有多项内容规范较为细

密，但整体而言两地异中有同 （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中国大陆与台湾环评制度轮廓对比

环评制度内容要点 台湾 大陆

１．环评对象以项目开发活动为主 是 是

２．环评审查程序独立于开发许可 是 是

３．环评程序有繁简区分 是 （两阶段环评） 是 （三类环评）

４．部分环评程序才有实质公众参与 是 （进入二阶环评者） 是 （报告书类）

５．环评审查结论多为有条件通过 是 是

６．环评机关监督环评结论的执行 是 是

７．环评相关内容变更需重新报批 是 是

三、环评审批实践之对比

严格说来，环评法的行政执行涉及环评对象筛选、环评文件审批、环评书的实施监督等全过程，
本文在此无法一一穷尽；而从前述制度轮廓对比来看，环评审批在大陆和台湾环评法所确立的制度框
架中均具有关键地位，故在此选择环评审批环节来考察其实际执行情况。

（一）中国大陆环评审批情况
从统计数据来看，《环评法》实施以来，中国大陆各级环保部门共审批的环境影响评价项目数量

巨大，而且总数不断上升，从２００２年的２３万件上升到２０１２年的接近４３万件，几乎翻了一番。从执
行率来看，整体很高，历年均在９８％以上，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０年，甚至为９９．９％。详见下表。
不过，具体看审批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类型，就会发现，内容和程序均极简略的登记表类，从最

开始的超过七成，到近年来的过半，始终是三种中比例最高的；而内容相对详细、程序相对完备的环
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类比例，从百分之二三逐年上升到百分之五六，但最高的２０１２年，也不到７％。
由于中国大陆 《环评法》第２１条有关征求公众意见并在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 “附具对有关单位、专
家和公众的意见采纳或者不采纳的说明”的要求仅限于报告书的制作，因此表２的这些数据也意味
着，只有不到７％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依法应当包含实质性公众参与内容。
有关环境影响评价审查的通过率，目前尚无官方统计资料。本研究选择可得数据相对完整的

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统计了环保部官网上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结果公告，发现其年度审批通过量占其
全部公示审批件数量的比率在９０％以上 （如表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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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年间中国大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概况

年
环评文件数量

报告书 报告表 登记表 三类合计

执行环评

项目数

执行率

（％）

２０１２　 ２９　１７１（６．８％） １７９　２０２（４１．９％） ２１９　２３３（５１．３％） ４２７　６０６ ／ ／

２０１１　 ２８　９６４（６．６％） １８４　０６８（４２．２％） ２２３　１５６（５１．２％） ４３６　１８８　 ３７７　８２３ ／

２０１０　 ２３　９５２（６．１％） １６９　７９３（４３．５％） １９６　４４５（５０．４％） ３９０　１９０　 ３９０　１９０　 ９９．９
２００９　 ２０　５８７（６．４％） １３４　７８６（４２．０％） １６５　８３０（５１．６％） ３２１　２０３　 ３２１　２０３　 ９９．８
２００８　 １５　９２３（４．９％） １３０　４６４（４０．４％） １７６　２０７（５４．６％） ３２２　５９４　 ２６８　０２８　 ９９．９
２００７　 １５　２２３（５．４８％） １１８　８２４（４２．８％） １４３　８８０（５１．８％） ２７７　９２７　 ２７７　９２７　 ９９．１
２００６　 １２　９２２（３．６％） １２０　７２１（３３．２％） ２２９　８８１（６３．２％） ３６３　５２４　 ３６３　５２４　 ９９．７
２００５　 １１　４１２（３．６％） １０２　８３９（３２．８％） １９９　７８７（６３．６％） ３１４　０３８　 ３１４　０３８　 ９９．５
２００４　 １０　１６７（３．２％） ９５　９２９（２９．９％） ２１４　９０１（６７．０％） ３２０　９９７　 ３２０　９９７　 ９９．３
２００３　 ７　５０４（２．７％） ７４　６１０（２６．８％） １９６　００４（７０．５％） ２７８　１１８　 ２７８　１１８　 ９８．９
２００２　 ７　２６８（３．１％） ６２　００５（２６．６％） １６３　８５６（７０．３％） ２３３　１２９　 ２３３　１２９　 ９８．３

　　数据来源：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 《中国环境年鉴》，国家环保部官方网站 《全国环境统计公报》。２０１２年执行环评项目数、

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执行率数据缺失，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１年审批文件数量与审批项目数不一致，原出处数据如此，故仍保留。

表３　环保部建设项目环评文件批复公告统计

时间 公告总数 通过 退回 暂缓 不予审批 通过比率 （％）

２０１２．１－６　 １３０　 １１４　 ５　 ９　 ２　 ８７．７
２０１２．７－１２　 １２０　 １１３　 ３　 ３　 １　 ９４．２
２０１３．１－６　 １１７　 １１０　 ４　 １　 ２　 ９４．０
２０１３．７－１２　 １６３　 １４７　 ６　 ７　 ３　 ９０．２

至于地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状况，经查询比较广东省、山东省、湖南省、浙江省、广州市、
深圳市、长沙市、济南市等地方政府官网可查询到的环评审批相关情况，选择相关信息披露较为完整
的广州市为例进行了统计 （如表４所示）。

表４　广州市环保局官网公告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结果统计

年份 审批总量 通过
未通过

暂缓 不批准
结果不明

通过率 （％）（扣除

结果不明件）

２００９　 １　７５６　 １　６９８　 ５　 ０　 ５３　 ９９．７
２０１０　 ２　５２６　 ２　４４７　 １１　 ０　 ６８　 ９９．６
２０１１　 ２　６４８　 ２　６１８　 ５　 ２　 ２３　 ９９．７
２０１２　 １　５５６　 １　５４２　 １０　 ２　 ２　 ９９．２
２０１３　 １　６５５　 １　６４９　 ４　 １　 １　 ９９．７
合计 １０　１４１　 ９　９５４　 ３５　 ５　 １４７　 ９９．６

　　数据来源：广州市环保局官网—公示—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结果公告。注：其中 “通过”，包括了同意批准和同意报上

级审批；“结果不明”指网站公告中只提供了审批文件案名而未显示审批结论。

接近百分百的通过率，显示地方环保机关与中央环保机关一样持有倾向于让开发项目通过审查的
态度。结合中国环境污染随着经济发展而日趋严重的现状，让人不能不怀疑环保审批并未真正发挥立
法所设定的环境风险预防功能。

（二）台湾地区环评审批情况
根据台湾地区环保署官网上公布的信息，从１９９５—２０１３年，环保署审查环境影响说明书共８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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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其中通过和有条件通过合计６０７件，决定应进入二阶环评的１１４件，不通过的 （含认为不应开发
和作其他处置）１４３件 （如表５所示）。

表５　台湾环保署历年环境影响说明书审查情形统计汇整表

年度

环境影响说明书审查情形

通过 进入二阶 不通过（含认定不应开发及其他）

通过 有条件通过 通过比例（％）进入二阶 进入二阶比例（％）认定不应开发 其他处置 不通过比例（％）
小计

８４　 ０　 ２３　 ３５　 ２７　 ４１　 １０　 ６　 ２４　 ６６
８５　 ０　 １３　 ３３　 ２０　 ５０　 １　 ６　 １８　 ４０
８６　 ０　 ３６　 ６０　 １８　 ３０　 ４　 ２　 １０　 ６０
８７　 ０　 ３０　 ７９　 ４　 １１　 ２　 ２　 １１　 ３８
８８　 ０　 ６６　 ７７　 １１　 １３　 ３　 ６　 １０　 ８６
８９　 ０　 ５４　 ７５　 ７　 １０　 ６　 ５　 １５　 ７２
９０　 ０　 ７４　 ８８　 ３　 ４　 ３　 ４　 ８　 ８４
９１　 ０　 ３７　 ８６　 １　 ２　 ２　 ３　 １２　 ４３
９２　 ０　 ３７　 ７６　 ２　 ４　 ３　 ７　 ２０　 ４９
９３　 ０　 ４２　 ７９　 ２　 ４　 ５　 ４　 １７　 ５３
９４　 ０　 ２２　 ６９　 １　 ３　 ７　 ２　 ２８　 ３２
９５　 ０　 １７　 ６３　 ０　 ０　 ４　 ６　 ３７　 ２７
９６　 ０　 ２８　 ７２　 １　 ３　 ２　 ８　 ２６　 ３９
９７　 ０　 ２８　 ７６　 １　 ３　 ０　 ８　 ２２　 ３７
９８　 ０　 ２０　 ７７　 ６　 ２３　 ０　 ０　 ０　 ２６
９９　 ０　 ２５　 ８１　 １　 ３　 １　 ４　 １６　 ３１
１００　 ０　 １９　 ７６　 １　 ４　 ０　 ５　 ２０　 ２５
１０１　 ０　 １５　 ９４　 ０　 ０　 ０　 １　 ６　 １６
１０２　 １１　 １０　 ５３　 ８　 ２０　 ３　 ８　 ２８　 ４０

　　数据来源：台湾环保署官网。除标题外，表内所有内容未作变更。

可见，在台湾，从１９９５到２０１３年以来，环保署所审查的开发行为大多数于第一阶段环评即获得
通过，通过率 （含通过和附条件通过）比例总计达７０％。其中附条件通过的项目总量远多于无条件
通过的。历年加总后，台湾一阶环评审查中未获通过的比例为１７％。这些情况被研究者视为环评审
批并未对于开发案起到阻挡作用的证据［７］（Ｐ３７）。但是，从前述表３可看出，大陆环保部环评审批中未
通过的比率不超过１０％，比台湾更低。
而且，环保署审查环境影响说明书之后决定开发项目应进入二阶环评者，多年在百分之三四徘

徊，台湾研究者普遍认为这一比例过低［８］（Ｐ１３）。因为只有在二阶环评才有实质性公众参与强制要求，
进入二阶环评的比例过低也意味着公参不足。但是，如上表所示，台湾进入二阶环评的比例在有些年
度超过三分之一，最高时还曾达到５０％，历年合计也有１３％，对比表２大陆环保部审查环评文件的
情况，程序要求更严格且内容更详尽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所占比例徘徊在５％左右，最高也未超过７％，
比台湾更低。

四、环评诉讼典型案例之比较

以上是对台湾地区和大陆环评制度框架和运作实际所作宏观整体之对比观察。若要画面更完整，
还有必要深入具体个案。经检阅相关案例研究文献及判决书等资料，本研究选取了如下两个在台湾引
发广泛关注和议论的代表性案例，来对比观察大陆的类似案例。选取的理由主要是这两个案例的争点
覆盖了台湾法学研究者所关心的环评诉讼在操作层面的主要议题。

（一）林内焚化炉案及与大陆之对比

１．林内焚化炉环评诉讼始末、主要争点及司法实务见解。２００１年云林县环保局就林内焚化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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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影响说明书作出有条件通过的审查结论，云林县林内乡部分村民不服，向环保署提出诉愿，遭驳回
后到法院起诉。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以９０年度诉字第１８６９、１９０４号裁定驳回原告之诉，认为环评结论
并非行政处分，因此不能提起撤销之诉。随后，“最高行政法院”以９２年度裁字第５１９号认定环评结
论为行政处分，并将原裁定废弃，发回更审。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作出的更审判决 （９２年度诉更字第

３５号判决），一方面遵从 “最高行政法院”意见，认定环评结论为行政处分，并由此宣称法院有权予
以审查；另一方面，又以若撤销原处分的话，须予拆除 “实际工程进度已达百分之九十八点七五”的
焚化炉，“社会成本显然过巨，殊与公共利益违背”，因此判决确认原处分违法，同时驳回原告的撤销
之诉。对此，“最高行政法院”在肯认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得审查原处分是否存在判断瑕疵的同时，指
出更审判决存在仅以权益有受损之可能即认定原告诉权、未经揭示心证理由即断言撤销原处分有害公
益等问题，将之废弃发回。最后，高雄行政法院于９６年度诉更字二字第３２号判决中撤销了原环评审
查结论。
此案司法的诉讼过程依次聚焦环评法司法实务中三个顺次出现的问题①，即：（１）环评审查结论

是否可诉？（２）（对前一问题回答是的话）并非环评审查直接对象的周边居民，是否具有原告资格？
（３）（对前两个问题作出肯定回答的话）法院应如何审查对环评审查的挑战？
对此３问题，诉讼过程中司法实务见解有过发展变化，最终生效判决提供的答案分别是：第一，环

评审批结论是行政处分，可对之提出撤销之诉；第二，当地居民处于环保法 “保护规范”射程范围之内
并且其权益有受到损害可能性，具备诉讼权能；第三，环评审查围绕开发活动是否 “有重大环境影响之
虞”展开，而 “有重大环境影响之虞”属于不确定法律概念，行政机关得享有判断余地，但存在 “基于
错误信息或错误事实”等判断滥用及其他违法情形的，法院仍得进行司法审查。

２．对比大陆同类案件。若是以 “行政处分”、“保护规范”、“不确定法律概念”、“判断余地”等
台湾法官在此案裁判文书中所使用的概念为关键词去大陆搜索同类案件，结果恐怕是零。因为大陆法
官并不使用这套概念 （学者中也只有部分使用）。但是，前述三个环评诉讼中实务问题，却是大陆法
官们也同样要面对、同样不得不给出答案的问题。
第一，环评审批是否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的对象，在大陆并未成为问题。在司法判例中未见对此提

出争议，学界相关研究对此立场也高度一致［９］（Ｐ２４５－２４８）［１０］。事实上，大陆环保机关曾在自己颁布的规
章中，很清楚地自认其环评审批决定是可诉的行政行为。如原国家环保总局２００５年颁布的 《国家环
境保护总局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审批程序规定》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建设单位对审批或重新审核决定
有异议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居民能否对项目环评审批提起行政诉讼，在大陆可说是一个已决问题。笔者在另一项研究

中［１１］曾检索到３１份建设项目当地居民不服环评审批而起诉的裁判文书，发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原
告起诉资格根本没有成为争点，少数判决明确论及当地居民具有起诉资格；只有４份判决②否定了原
告的起诉资格。而检视这４份判决，会发现其中２份的理由为特定居民已或将 “迁出”当地而丧失了
资格；另２份则将理由放在了环评审批与拆迁决定之间的关系。这些论证能否成立先不说，从其论理
逻辑可以看出，这４份判决均并没有一般地否定项目居民的起诉资格。所以，可以说，当地居民对于
建设项目之环评审批具有起诉资格，这在中国大陆司法实践中，已经成为很少受到挑战的共识。
第三，关于如何针对高度专业的环评实施司法审查，大陆法官在裁判书中并没有正面论及这一问

题。前述３１份居民不服环评审批的行政诉讼中，法官极少 （像台湾法官那样）在判决中讨论环评书
的技术性内容。少数涉及技术性内容的，也很少像台湾法官那样，从 “信息错误或不全”切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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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具体情况参见詹顺贵：《环境影响评估的行政争讼———从林内焚化炉案及新店安康一般业废弃物掩埋场按谈起》，《律师杂志》，２００６
年，总第３２３期，第１３－２３页。

即某某诉长沙环保局案（（２０１３）芙行初字第８２号）；沈甲等上诉案（（２０１３）浙行终字第４２号）；郑军海诉河南环保厅案（（２０１２）郑行终
字第３６５号）、张某诉某环保局案（（２０１１）长中行终字第００３０号）。



环评书应予考虑的范围、环境抽样检测发现的问题、甚至环评所使用的技术方法等。前述３１份居民
为原告的环评审批案件判决中，法官无一例外地均未深入环评文件中的高度专业性的技术内容，更多
关注环评审批的程序和形式。原告就环评文件专业技术内容提出质疑的，法官们或者在判决中根本不
予回应或以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为由而置之不理①；即使在对原告质疑作出回应的少数情况中，法官
也倾向于简单以环评文件 “通过了技术专家的评审”或 “（技术）评审意见认为资料齐全”即不采信
原告的相关主张，如正文花园业主委员会诉上海市环保局案②和楚德升诉郑州市环保局案 （一审）③。

（二）中科三期案及与大陆之对比

１．中科三期环评争议始末及其提出的未决问题。中科三期计划开发单位中科局于２００６年提出该
计划环境影响说明书送环保署审查，环保署于当年有条件通过环评审查。当地居民不服，提起行政争
讼。２００７年，台北高等行政法院９６年度诉字第１　１１７号判决撤销审查结论，环保署上诉至最高行政
法院。２０１０年，“最高行政法院”９９年度判字第３０号判决驳回。但是，环保署宣布其环评审查结论
虽被法院撤销，但开发许可在被目的主管机关依行政程序法规定撤销之前仍然有效，所以中科三期无
需停工。居民因此向法院提起确认开发许可无效之诉并申请停止执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于２０１０年

７月３０日裁定中科三期开发许可停止执行。

２０１０年８月３１日，环保署在中科局于原环说书内加入环境质量及现状、健康风险评估及其他说
明数据后，再次作出了有条件通过、无须进行第二阶段环评的审查结论。当地居民又一次不服起诉。

２０１１年，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驳回起诉。居民上诉至 “最高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以原审未考
虑中科局迟至审查结论作成时，仍未就系争开发行为所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及健康风险，提出完整的
说明及评估；且环保署就开发计划是否使当地环境显著逾越环境质量标准，或是否超过当地环境涵容
能力，以及是否影响当地居民之健康等 “对环境有重大影响之虞”事项，均未厘清；未进行第二阶段
环评即仓促以附条件方式作成通过环评之结论；判决废弃原判并发回重审。最后，２０１４年８月８日，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１０２年度诉更一字第４０号和解协议终结此案诉讼进程。
与林内焚化炉案相比，中科三期案提出的问题看来要棘手得多，很难做到让问题随着案件的解决

而获得确定答案。特别是该案最后以调解结案，未尝不可看作是对一时难以达成共识之未决问题的回
避。就本研究的关注而言，值得注意的争点至少包括了如下内容：

（１）原被告彼此攻防的焦点之一是中科三期作为开发活动有无 “有重大环境影响之虞”、由此是
否需要进入第二阶段环评。环保署认为其有条件通过审查结论所附条件中，包括了 “开发单位于营运
前应的健康风险评估……送本署另案审查。如评估结果对居民健康有长期不利影响，开发单位应承诺
无条件撤销本开发案”，因此当地居民健康当属 “无虞”，故无须进入二阶环评。该案司法实务见解明
确否定了这一主张。
如前所述，两阶环评之程序设计，发挥的是繁简分流之筛选功能，因此，此处争论的实质在于筛

选标准，即何种开发活动应进入程序相对完备的、有实质公众参与的二阶环评程序。对此，本案中法
院提出附条件通过之条件，应是 “单纯的、不繁复的、毋须精细控管的”④，否则应进入二阶环评；
但这种表述仍是较为含糊抽象的，而台湾学界有关何谓 “有重大影响之虞”的相关讨论也并没有对作
为争论实质的筛选标准提供更为具体明确的答案。

（２）针对环评司法审查的标准及密度，环保署坚持环评的高度技术性和专业性，强调法院在此应
持尊让态度；但 “最高行政法院”坚持了司法机关对环评审查这一高度技术性判断仍有审查权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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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并将林内焚化炉案有关判断余地瑕疵审查的６项考虑因素①发展为８项②。
这一司法见解在台湾学界被批评为混淆了裁量和不确定法律概念之判断余地的司法审查［１２］。的

确，从法院在林内焚化炉案和本案一以贯之的相关论理来看，的确看不出法官有意区分二者。不过，
这只是个无关宏旨的技术性细节，还是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至少在这个案件中，不容易看出区分二
者会有什么实际的影响。更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高度专业性行政判断，法官虽均声称只进行低密度审
查，但是，司法审查中使用的 “判断出于错误之事实认定或不完全之信息”这一考虑因素，实在极为
灵活：法官在做此考虑时，完全可以极深地介入专业性行政判断的实质内容［１３］。这种司法审查权边
界究竟何在，仍是未决问题。

（３）本案引发最广泛关注和讨论的争点，是环评审查结论与开发许可的关系。环保署在其２０１０
年就中科三期所作第一次环评审查结论被法院撤销后，抛出了环评审查被撤销、开发许可并不自动失
效的论点，遭到学界几乎是众口一声的批评③，但法院对此主张最终未作正面回应：虽然台北高等法
院发出过开发许可停止执行的裁定，但该裁定并未对开发许可是否无效作出直接评判。
台湾 《环评法》明确规定了环评审查是开发许可的前置程序，并且环评通过是开发许可的前提条

件，许可机关在 “环境影响说明书未经完成审查或评估书未经认可前”，“不得为开发行为之许可，其
经许可者，无效”（１４条）。此即所谓的环评 “否决权”条款。就法理而言，前述有关环评审查被撤
销后开发许可只是得撤销而非无效之环保署主张，的确与台湾 《环评法》上这一所谓 “否决权”条款
存在明显紧张［１４］，这一点少有研究者质疑。
使这一问题复杂化的是，台湾有学者［１５］质疑环评法上否决权制本身的合理性，指其造成环境考

虑与其他考量割裂、使环保机关承受过多政治压力等，主张至少应当在新的社会状况下重新考虑否决
权制的适用性；而台湾行政实务界也有力量在推动废弃此条款代之以所谓的 “环评参考制”，即向美
国、德国等国学习，使环评结论 （包括环评审查意见）仅供开发许可机关参考。但是，在台湾，无论
学界还是实务界均存在不同声音：不仅环保团体激烈反对这一动议，学界也有意见认为，环评参考制
可能意味着环评结论免受司法审查以及受开发行为影响的利害关系人丧失诉权，在这个意义上将是
“倒退式”［５］改革。

２．对比大陆情况。
第一，有关环评程序繁简分流的筛选标准。大陆显然存在类似问题，即有必要明确区分相对简易

的环评登记表、报告表和相对繁复的报告书三者适用对象。只是大陆开发项目数量规模庞大，如果采
用个案决定方式将使环保机关不堪重负。如前所述，与台湾将筛选适用对象的工作交由环保机关逐案
审核的做法不同，大陆通过授权环保部门颁布 《分类名录》的方式分别列举三种类型环评的适用对
象。现实中，大陆项目开发单位同样有动机逃避较为繁复的环评程序而选择较简易的环评程序，由此
引发纠纷也的确存在。例如，钱宏业诉上海闸北区环保局案④中原告主张涉案项目应制作报告书而不
是报告表，天帆蓄电池诉攸县环保局案⑤中，原告主张涉案项目应采用报告表而非登记表。在这两个
案例中，法官均援引 《分类名录》对争议作出了裁断。
第二，有关环评司法审查的强度与密度，大陆司法实务中并不使用上述来自德国的裁量与不确定

法律概念的区分，但这并不是说，大陆司法中不会遇到高度技术性行政判断的司法审查问题。只是，
由于立法未提供明确指示，学理研究又未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撑和细致分析工具，法官只能在实践中随
机摸索。而在环评司法审查领域，如前所述，这种摸索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为法官的 “能推就推、能
躲就躲”。不过，环评本身是高度技术化的活动，司法实务中不可能完全避免高度技术性争点，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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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回避时，一种可能的处理方法是诉诸已有的技术标准。如楚德升诉郑州市环保局 （二审）① 一案
的判决书中有如下表述：“电磁辐射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物理现象，对于人体健康是否产生危害及危
害后果大小，在目前尚具有不确定性，科学上亦未形成统一的认知。因此，现在仍需以国家现行的标
准作为评判的依据。”事实上，有研究［１６］发现，这种对技术标准的高度依赖的现象，也广泛存在于环
境损害赔偿类的裁判中。
第三，有关环评审查与开发许可之间的关系，大陆 《环评法》在２０１６年修订之前，也和台湾一

样明确要求开发许可以环评审查通过为前提。但对于开发许可违反此前提的法律后果，大陆 《环评
法》并未像台湾 《环评法》一样明确规定未经环评审查或环评未通过则开发许可无效。而实务中，大
陆同样存在未经环评审查通过情况下相关开发许可是否得撤销的争讼。典型的代表，如公报案例沈希
贤案②中，沈希贤等人起诉要求撤销北京市规划委员会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理由是该许可证是
在项目未经环评审查通过的情况下颁发的，得到了法院的支持。事实上，对于更为一般的所谓 “违法
性继承”问题，即多阶段行政程序中，前阶行为违法性是否会造成后阶行政行为之违法而得撤销，大
陆法学界已经展开了一定的研究和探讨［１７］［１８］［１９］。
着眼于 《环评法》所确立的整体制度架构，环评否决权之设计值得仔细检讨斟酌。大陆 《环境保

护法》和 《环评法》中关于建设项目未报批环评则不得许可和不得开工的规定，从字面来看，也同样
肯认了环评审批的否决权。只是，长期存在的允许未批先建者可 “限期补办”环评审批手续的规定，
事实上架空了上述环评否决权条款：许多项目均是利用此漏洞，先开工建设，造成既成事实，才去补
办环评手续；鉴于此时建设项目已经有大量投入，环评专家和审批者显然面临更大压力，难以作出否
定该项目的决定［２０］。在２０１４年 《环境保护法》和２０１６年 《环保法》的修订中，有关 “限期补办”
的内容已经被删除，这被认为是环保上的进步。然而，２０１６年 《环评法》修订时，在未公开说明修
订理由的情况下，删除了环评未报批则不得给予项目开发许可的规定，只保留了未报批环评不得开工
的规定。鉴于此次修订同时将登记表类项目由审批制改为登记制，并且取消了环评文件的预审，一个
可能的推断是删除未报批环评不得许可之规定是为了简化许可程序。但此种触及环评否决权的立法变
动对环评制度实效将发生何种影响，在大陆并未引发应有的注意和讨论。

（三）补充说明
以上为与台湾相比较而搜索得到的大陆环评诉讼案件，均未引起当事人之外的民众广泛关注，因

此在社会影响力上与媒体持续报导的台湾林内案和中科案不可同日而语。在大陆，近年来持续引发广
泛社会关注的环评争议，如厦门ＰＸ事件、深圳西部通道环评案件等，往往并非进入司法程序的公共
事件。这种状况应该与前述大陆法院在环评领域相对而言比台湾法院更为保守的立场、中国环评立法
框架相对粗疏等均有关联。
另外，在台湾环评诉讼案件中，环保团体很活跃，公民诉讼占到了相当的比例［６］。但本研究并未

选取台湾公民诉讼案例作为比较对象，原因是，在中国大陆，公民诉讼长期得不到立法承认，环境公
民诉讼也难以发展；近年来，虽有一些公民和环保团体尝试提起试验性公益诉讼，也有一些成功的案
例零星出现，但绝对数量很少。不过，２０１４年新修订的 《环境保护法》（第５８条）为一定范围内的
环境公益诉讼提供了正式法律依据。

五、结　语

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环评制度是在政治上彼此隔绝的历史时期各自发展起来的，虽然存在诸多差
异，但也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特别是两地不约而同地采纳了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德国的环评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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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设计，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本文的研究显示，从立法框架来看，中国大陆与台湾环评制度设计上异中有同，基本轮廓是相似

的，只是在公众参与和变更之核准等方面，台湾相关规范设计更为细密，操作性更强；从环评制度的
行政执行情况来看，中国大陆和台湾面临着相同的挑战，即实质性公众参与实际适用少、环评审批通
过率高、有条件通过居多等；从环评诉讼之实践来看，大陆较早地解决了台湾长期争论不休①的环评
审批可诉性和当地居民之原告资格问题，但针对涉及高度专业性判断之环评如何进行司法审查，台湾
法官表现得远较大陆法官积极和能动，并相应地推动了对环评司法审查之强度／密度的探讨。至于成
为司法实务中争点之一的不同环评程序适用对象之筛选标准，实际上涉及行政效率与环评法所追求的
风险预防目标之间的折衷调和，台湾采用个案决定方式而大陆采用 《名录》方式，分别与两地环保机
关所要处理的开发项目数量规模上的差异相适应。就法理上仍有疑义的问题而言，一方面，对环评司
法审查中司法权边界何在，在台湾得到了比大陆较多的讨论；另一方面，对于多阶行政行为违法性继
承问题，大陆的讨论比台湾更多。另外，在台湾成为一大热点的环评否决制存废问题，在大陆并未引
发类似讨论②，这一现象值得深思：事实上，环评否决权条款在大陆同样被认为是决定环评制度实效
性的关键条款，其存废对整个环评制度的定位而言关系重大，因此立法上相关调整并没有引发讨论应
该更多是因为立法过程信息公开不够、信息交流不充分而并非此问题不重要。
概括而言，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环评制度及其实践，整体上各有特色，互有长短，通过加强交流、

彼此参照、互相借鉴，有利于促进对环评制度功能发挥、使环评更具实效的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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